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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365 证券简称：恒华科技 公告编码：2025（037）号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债务人重整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贵州省黔

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法院”）作出的（2025）黔

23破3至26号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公司债务人贵州金州电力集团有限

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州电力”）等24家公司第一批无争议债权，其中公司

经确认的无争议债权金额合计为19,075.63万元。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重整情况概述

2025 年 1月 20 日至 2025 年 2 月 12 日，金州电力等 24 家公司以其资产

不能清偿全部到期债务、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备重整价值和重整可能性为由，

向法院申请重整并进行预重整。法院经审查认为，金州电力等 24家公司已具备

破产原因，且具备重整价值和可能性，符合预重整条件，遂于 2025 年 1月 23

日至 2025年 2月 12日决定对金州电力等 24家公司启动预重整。因金州电力等

24家公司存在法人人格混同、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成本过高、影响债权人

公平清偿利益等情形，金州电力清算组经法院同意采取模拟实质合并的方式开展

预重整有关工作。

2025年 8月 6日，法院作出（2025）黔 23破申 1号至 24号《民事裁定书》，

分别裁定受理金州电力等 24家公司的重整申请。2025年 8月 28日，法院作出

（2025）黔 23 破 3号至 26 号《民事裁定书》，裁定对金州电力等 24家公司

进行实质合并重整。2025年 11月 3日，法院作出（2025）黔 23破 3至 26号

之一《民事裁定书》，裁定确认金州电力等 24家公司第一批无争议债权。

二、债权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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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金州电力及其下属公司的债权主要是应收款项和股权转让款，具体如

下：

1、公司与金州电力下属公司因业务合作所形成的应收款项债权，截至债权

申报日，应收款项余额为 6,960.89万元。

2、公司与金州电力签署《贵州万峰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所形

成的债权，包含股权转让款 5,240万元及相关利息、违约金。

公司获悉金州电力等 24家公司进入重整程序后，详细梳理债权并收集证据，

公司已对金州电力及其下属公司享有的债权（含违约金等相关费用）办理了债权

申报。根据法院于 2025年 11月 3日作出的（2025）黔 23破 3至 26号之一《民

事裁定书》，金州电力及其下属公司对公司的债权金额合计为 19,075.63万元，

债权性质为普通债权。

根据金州电力《预重整方案》，普通债权的受偿安排如下：每家债权人债权

金额在 50 万元（含）以下的部分，按全额现金方式受偿；债权金额超过 50万

元的部分，则通过债转股、信托受益权份额方式综合受偿。

三、对公司的影响及其他情况说明

根据金州电力及其下属公司的具体情况，基于谨慎性原则，截至2025年6月

30日，公司已按照会计政策及相关会计准则的规定对前述债权计提减值准备合

计5,057.85万元。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金州电力等24家公司的重整方案尚未出台，

且重整方案表决通过后的具体实施情况仍具有不确定性，对公司当期及未来财务

状况的影响尚具有不确定性。公司预计本次债务人重整事项不会对公司整体的业

务开展与经营发展造成实质影响。

公司将密切关注上述事项进展情况，积极采取措施保障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合

法权益，并将根据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

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北京恒华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11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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